

     於　OOOOOO系  
中華民國OOO年OOO月OO日
附件：隨文

主旨：擬請同意執行教育部114-2年度獎助大專校院國外專業實習「O學海築夢 –OOO實習計畫」選派學生至OOO海外實習，部分經費先行支用事宜，如說明，簽請 核示。
說明：
1、 依據教育部  114年11月26日 臺教文(三)字第1142502633B 號函暨「教育部鼓勵國內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研修或國外專業實習補助要點修正規定」第8條第1項辦理。
2、 旨接計畫共選派O位同學須於OOO年OO月OO日前至OOO海外實習（班級、姓名、學號等OO人【只需填寫一人當代表】），計畫經費共OOO元（補助款為OOO元、配合款為OOO元，計畫經費表詳如附件）。
3、 因計畫規定於學生出國前，應核撥第一次經費，且不得少於教育部核定補助款百分之八十，擬請學校先行墊付。綜上，職擬先向學校申請部分計畫經費OOO元，再以借據向學校申請代墊費用，以應付相關費用支出（借據如附件），以應付相關費用支出，俾利計畫執行順暢。
擬辦：
一、奉 核後，擬請相關單位協助學生海外實習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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